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程生物科學學院傑出院友推薦表
(本院自113年8月1日改名工程生物科學學院，原名為生物科技學院)
	推薦類別
	□(一)從事學術研究、創造發明或任職公私立各級機關及學校之行政人員，有卓越貢獻者。。
□(二)創業或經營企業或熱心公益，造福人群，對產業或國家社會有傑出之表現或貢獻者。
□(三)行誼、聲望、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獲政府頒贈獎章表揚，或對本院之教學、服務、捐資興學或建設及發展、院務或院譽有重大貢獻者。

	被
推
薦
人
基
本
資
料

	中文姓名
	

	
	英文姓名
	

	
	畢業學校
	   □國立交通大學    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	
	畢業年
	 民國        年 於              系/所/學程畢業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最高學歷
	

	
	聯絡方式
	電    話
	（O）
	（H）

	
	
	手    機
	
	e-mail
	

	
	現職
	

	
	經歷
	

	
	傑出事蹟
	一、(請以條列式述明)
二、
三、
四、
(如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添加)

	
推
薦
人

	□
院友會推
薦

	請檢附院友會會議記錄

	
	□
主管
推
薦
	單位名稱
	
	單位主管
	(簽名)

	
	
	聯絡電話
	

	
	
	聯絡地址
	

	
	
	E-mail
	

	
	□
校
院
友
推
薦
	姓　　名
	畢業系所
	畢業年
	聯絡電話
	E-MAIL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□
教
職
員
推
薦
	姓　　名
	職稱
	聯絡電話
	E-MAIL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填表方式：
1. 推薦人請檢附推薦表、個人簡歷表、推薦信及傑出事蹟相關佐證資料各乙份，除「推薦表」外，其他表件內容不限，惟為求格式統一，請惠予提供A4格式為原則。
1. 傑出事蹟相關佐證資料係指足以證明受推薦人傑出事蹟之證書、聘書、奬狀及相關報導等證明文件，相關佐證資料請提供20頁以內為原則。
1. 推薦類別：每人每次以受舉薦一個類別為原則。
1. 推薦人：請依推薦者身分，選填為「院友會推薦」、「主管推薦」、「校院友推薦」或「教職員推薦」。「主管推薦」之主管系指本院之各教學單位主管。
1.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維護校友權益，上列基本資料僅做為校友身份確認，及與校友聯繫使用，個人學經歷、傑出成就及特殊貢獻將提供做為專題報導及表揚大會相關資訊，活動結束後，將表格歸檔存查。

